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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98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2022－039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审原告 
● 涉案的金额：根据终审判决结果，上诉人赔偿原告损失 2,000,000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上海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几

年出现较大亏损，本公司对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已减记至零。诉讼结果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

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落款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8 日的（2022）沪 02民终 8008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现持有上海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科技公司”）

28.5971%的股权，系协同科技公司第二大股东。2020年 5 月 10 日，本公

司作为原告，就协同科技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事项，对被告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

被告方对本案由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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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的上诉，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裁定，移送普陀法院处理（详见《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临 2020-018 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被法院受理破

产清算申请的公告》临 2020-036）。 

2022年 3 月 11日，本公司收到普陀法院（2020）沪 0107民初 20922

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一审终结（详见《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

讼一审判决结果公告》临 2022-007）。 

2022年 3 月 22日，本案原审三位被告中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和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不服普

陀法院做出的（2020）沪 0107 民初 20922 号《民事判决书》，向上海二中

院提起上诉（详见《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情况公告》临

2022－019）。  

上海二中院于 2022年 8月 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1、上诉人一（原审被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陈肇雄，董事长 

2、上诉人二（原审被告）：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 

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423号 



 3 

法定代表人：杨新，所长 

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 1幢 

法定代表人：董军，董事长 

4、原审被告：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电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 

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589号科 1 

5、原审第三人：上海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 423号 

诉讼代表人：倪志刚，破产管理人（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负

责人 

6、原审第三人：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州杰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 95号 

法定代表人：吉树新，总裁 

（二）诉讼机构 

诉讼机构名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 571号 

二、本次诉讼的请求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

回本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由本公司承担全部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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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本公司近日收到上海二中院落款日期为 2022年 11月 18日的（2022）

沪 02民终 80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07 民初 20922 号民

事判决； 

（二）上诉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

上诉人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损失 200 万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265,771 元，由上诉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负担 11,866

元，被上诉人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53,905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221,800元，由上诉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负担 12,322 元，被上诉人宁波

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09,478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协同科技公司近几年出现较大亏损，本公司对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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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面价值已减记至零。诉讼结果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五、其他说明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将对上述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 月 7日 

 


